附件：
关于进一步加强克州农业水费征收

使用管理的实施方案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加强农业用水管理，规范农业水费征收使用管理工作，促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，保障水利工程安全长效运行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、《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》和《自治区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克州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“节水优先、空间均衡、系统治理、两手发力”治水思路和关于治水重要论述精神，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，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，以“规范征收、便捷缴费、有效监管、节水增效”为目标，构建“政府主导、水利牵头、部门协同、群众参与”的水费征收使用管理体系，通过制度完善、队伍建设、技术赋能、激励约束，实现水费应收尽收、专款专用，全面提升农业灌溉用水管理精细化水平。

二、重点任务与措施

（一）健全责任体系。一是明确层级责任。州水利局负责统筹协调、政策制定和监督考核等工作；县（市）水利局承担主体责任，负责水价执行、计量管理、费用收缴和人员培训等工作；乡（镇）人民政府负责辖区内政策宣传、纠纷调解等工作；灌区水管单位负责斗口（井口）以上供水管理、水量计量等工作；村级用水合作组织（或第三方服务机构）负责到户水量统计、缴费通知、欠费催告、信息公示等具体工作。二是强化协同联动。建立水利、财政、发改、审计、农业农村等部门协同机制，形成管理合力。水利部门负责监督落实水费征收使用管理等各项工作，财政部门负责指导水费账户管理、资金拨付监管，支持精准补贴及节水奖励等，发改部门负责健全农业水价形成机制等，审计部门负责指导开展水费收支审计监督等，农业农村部门负责农业灌溉面积及种植结构确认等工作。

（二）规范征收流程。一是加强供水服务管理。各县（市）水利部门制定年度灌溉供水计划，将供水计划分解到乡（镇）、村，并督促指导制定水费征收计划；乡（镇）基层水利服务机构（乡水管站、农业发展中心或者第三方服务机构等）负责向各村（组）做好供水、配水、测水工作；用水合作组织（或第三方服务机构）可与用水户签订供水协议，明确计量、水价、缴费方式、滞纳金、暂停供水条件及争议解决方式等。二是统一征收标准。农业灌溉用水按照“总量控制、定额管理”原则执行，各县（市）按照批准水价调整文件执行，实行“分类水价+超定额累进加价”制度。水利工程供水价格按照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》执行。三是优化计费方式。全面推行“按方收费”，水费按当年实际灌溉面积计收，计量水费按斗口（井口）供水量计收；对于暂不具备计量条件的区域，可暂时按灌溉面积分摊计费。同时，加快基础设施和计量设施升级改造，逐步实现骨干渠道、斗渠口计量作为收费依据。四是规范收缴流程。农业水费征缴按照“预交水费，轮次核算，年终结算，多退少补”的方式进行，按用水户灌溉面积、灌溉定额、上年度用水量等情况预交水费，在轮次用水结束后按实际用水量及时核算水费，实行“一轮一公示、一轮一缴费”，全年灌溉结束后于年底前完成结算，多退少补。五是强化征缴监督。农业水费征缴实行“线上+线下”方式缴纳，“线上”方式可通过手机App、微信等方式，实行快捷缴费。对于“线下”方式缴费的，须有两名工作人员以上在场，做好政策宣传、核对水量、缴费金额、开具收据、登记造册等工作，可通过银行进账、POS机等方式缴费，减少中间环节，确保水费尽收尽收，并及时上缴至农业灌溉用水专用账户，不得存入私人账户、截留挪用。

（三）推进智慧化建设。一是数字赋能水利。优化完善全州统一的农业灌溉水费计收智慧平台，对各用水户对象的水量信息、水费信息进行管理和统计，实现配水、缴费信息明细管理，提供自助查询和缴费的便民服务方式，实现让数据多跑群众少跑腿，提升群众知情权和参与权。二是完善平台功能。在智慧水务平台中完善用水户的灌溉面积、用水量、水费金额等核心信息及查询下载功能。智慧水务平台与税务系统实时对接，缴费后自动生成电子发票；实时展示用水户用水量、应交水费、缴费进度，对超期欠费自动预警，为精准催收提供支撑。三是加强应用推广。基层水管人员、村用水合作组织工作人员应加强水费收缴平台的应用推广，指导老年群众、偏远地区用水户使用的方式方法，在有条件的村（组）设置缴费服务点，解决“数字鸿沟”问题。

（四）加强队伍建设。一是优化人员配置。县（市）水利局负责督促指导组建专业化基层水管队伍，明确岗位职责和工作标准。乡镇、村配备专职或兼职水管员，负责日常巡渠、水量计量、缴费指导等工作。二是强化培训考核。定期对水管人员开展业务培训，内容涵盖政策法规、计量操作、信息化平台使用等；建立“绩效考核+薪酬挂钩”机制，将水费征收完成率、群众满意度等纳入考核指标，考核结果与薪酬待遇直接关联。三是保障工作待遇。通过水费、末级渠系维护费、自治区补助资金等专项资金统筹安排，保障基层水管人员薪酬、办公经费等待遇足额发放，激发工作积极性。 

（五）强化激励约束。一是建立正向激励。将按时足额缴费作为享受农业水价精准补贴、节水奖励的前提条件，对年度缴费及时且节水的用户，给予补贴和奖励。鼓励各县（市）制定优惠政策，激励用水户预存水费。对于发挥作用好的用水合作组织（村委会），给予一定的奖励，县（市）根据年度水费收缴情况确定具体奖励标准。二是严格欠费处理。用水户逾期未缴费的，由村级用水合作组织（或第三方服务机构）催告限期缴纳；逾期15日仍未缴纳的，按供水协议加收滞纳金或罚款；经3次以上催缴仍拒不缴纳的，由供水单位依法限制供水，必要时通过法律途径追偿。三是加强信息公示。水费收缴落实“公开灌溉面积、公开供水时间、公开供水水量、公开水价标准、公开收费额度，接受上级单位和群众监督”的“五公开二监督”制度。每轮灌溉周期结束后，在村（组）公开栏、用水户微信群等渠道公示用水户灌溉面积、用水量、水价标准、水费金额及收缴情况，接受群众监督。

（六）规范财务管理。一是实行专户管理。各县（市）设立农业灌溉水费专用账户，实行“收支两条线”管理，水费全额上缴专户，严禁挤占、截留、挪用。二是明确支出范围。农业水费主要用于水管单位运行管理费及人员的工资、福利、社会保险等费用；水利工程和计量设施的安装、维修、养护和更新改造；公益性农田水利设施维修养护、节水宣传培训、应急抢险等，支出计划须经县（市）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后执行。三是强化监督检查。加强财务管理和经济核算，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。各县（市）定期开展水费收支专项检查，监督检查各项财务制度的执行情况和资金使用效果，对违规使用水费的行为严厉查处，严肃追责问责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保障。各县（市）建立水费征收使用管理工作协调沟通机制，定期研究协调解决工作过程出现的问题。实行水资源管理举报制度，公开监督电话和投诉电话方式，为用水户提供政策咨询，受理有关水费和水费收缴过程中的违规违纪投诉事宜。

（二）强化宣传引导。通过村广播、宣传册、微信群、现场讲解等多种形式，宣传水费征收政策、节水知识和缴费渠道，提高群众知晓率和主动缴费意识。

（三）严格考核问责。各县（市）水利部门将水费征收管理工作纳入基层水利服务年度绩效考核，对征收效率高、群众满意度高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扬；对工作不力、未完成征收任务或存在违规违纪行为的，严肃通报问责。

各县（市）可根据本意见，结合本地实际情况，制定具体实施细则。



